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 

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。 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 

    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5万元，比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增加0.5万元，增加原因是公车运行维护费标准比2015年提高0.5万元。 

    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16年预算数为零。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，我区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编制，因此各单位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数为零，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划据实调配。 

2.公务接待费。2016年预算数1万元，与2015年预算数持平。主要用于接待相关单位人员来深交流学习、专题研讨、检查指导工作。
3.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。2016年预算数5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2016年预算数为零，与2015年预算数持平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6年预算数4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0.5万元。我单位现有车辆1辆，2016年没有公务用车购置预算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于车辆的维修、油料、购买保险等支出。

